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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砷中毒

簡介

砷是地球上一種天然存在的元素。它有三種存在形態，分

別是元素（金屬）砷、無機砷化合物（例如三氧化二砷（砒霜）

（圖１））及有機砷化合物（例如海產中的砷）。無機砷通常

被認為會對人體造成較大的毒性傷害，而有機砷的毒性則相對

較低。如果我們的身體吸收並積聚一

定份量的砷，便可引致砷中毒。1,2 

圖１：三氧化二砷（砒霜砷的來源

接觸到砷的來源有多種 1-5，主要包括： 

飲用受污染的水（尤其是受污染的地下水）；

使用受污染的水準備食物或灌溉農作物；

使用除蟲劑、除莠劑和除真菌劑；

工業過程（例如砷作為合金用劑，以及製造玻璃、顏

料、 紡織品、紙張、金屬粘合劑、木材防腐劑和彈

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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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食受污染的食物；  

 使用含有砷（不論是預期成分或是雜質）的藥物、中草藥或中成藥；及 

 吸煙（因為煙草植物會吸收天然存在於土壤中的砷）。 

 

近期呈報的砷中毒個案  

 在 2015 年 8 月中，衞生署接獲三宗來自醫院管理局有關服用在香港境外處方

的藥物後出現懷疑重金屬中毒的呈報個案。化驗結果發現，三名病人提交的藥物樣本

均含有過量的砷。

 

 

 首名病人是一名十六歲女子，她於 2015 年 6 月 23 日因四肢麻痺入住瑪嘉烈醫

院。她最近曾服用由泰國一名自稱醫生的人士處方的藥丸約數星期以治療濕疹。她的

尿液樣本的砷含量高於參考水平，臨床診斷懷疑與服用上述藥丸有關。 

 第二名女病人於 2015 年 8 月 13 日，因麻痺、乏力、皮膚出現斑點和體重下降

入住威爾斯親王醫院。她最近曾服用藥丸（圖２）約五個月。第三名病人是一名二十

七歲男子，他最近曾服用藥丸約兩個月，其後於 2015 年 6 月 7 至 9 日因乏力、麻痺、

步態不穩和體重下降入住瑪麗醫院。根據第二

和第三名病人提供的資料，兩人曾於 2015 年

2 月經本港一名中介人安排一行到廣東東莞常

平，期間向一名自稱中醫的男子求診以治療銀

屑病，臨床診斷懷疑與二人服用上述藥丸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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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２：從病人處獲得的藥丸 

相片由威爾斯親王醫院中毒治療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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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行動 

 收到這些呈報後，衞生署立即展開調查，包括了解病人的臨床及服用藥物情況

等；並向醫生發信，提醒他們注意近期的個案。衞生署亦設立熱線，以尋找其他相關

個案及供市民查詢。衞生署因而再發現三十九宗新增個案，包括三十一男八女，年齡

介乎二十三至六十四歲。他們曾於 2012 年 8 月至 2015 年 8 月期間，向上述位於廣東

的男子求診，以治療慢性皮膚問題。大多數病人在服用所提供的藥丸後分別出現四肢

疼痛、乏力、麻痺及麻木刺痛、體重下降和皮膚出現斑點等病徵。全部病人目前情況

穩定。按照病人的意願，他們被轉介至醫院管理局的香港中毒諮詢中心或威爾斯親王

醫院中毒治療中心，以作臨床診斷和適當的跟進治療。 

 另外，衞生署就以上個案已通知泰國及內地的監管機構以作進一步行動。 

 

砷中毒知多少？ 

徵狀 

 砷中毒可分為急性和慢性兩種，並有不同的徵狀。1,3,4 

1. 急性中毒  

意外吞下除蟲劑，或較罕見的服毒自殺，都能引致急性中毒。即時症狀通常

在三十分鐘至兩小時內開始出現，包括噁心、嘔吐、腹痛和腹瀉等。隨後四

肢麻木、刺痛和肌肉痙攣。接觸高量的砷可能會致命。 

 

2. 慢性中毒

大多數慢性中毒事件主要涉及長期接觸高濃度的無機砷，例如通過食水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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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第一個觀察到的症狀通常是在皮膚上，包括色素的變化（圖３）、

在手掌和腳底的硬病變（角化過度）（圖４）及身體和四肢的鱗屑性病變

（圖５）。當中一些鱗屑／角化過度可能是癌症先兆，甚至是皮膚癌。其

他可能的不良健康影響包括對發展的影響、神經中毒、糖尿病和心臟及血

管疾病。根據國際癌症研究機構的意見，長期接觸砷和砷的化合物可能引

致皮膚癌、膀胱癌和肺癌。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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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３：色素變化 

相片由威爾斯親王醫院中毒治療中心提供  

圖４：手掌的硬病變 

相片由威爾斯親王醫院中毒治療中心提供 

圖５：腳底的皮膚變厚 

相片由威爾斯親王醫院中毒治療中心提供 診斷

一般情況下，血砷和尿砷水平可用作量化及監察砷的接觸。然而，由於砷在血

液中的半衰期短（約十小時）8，因此尿液是偵測砷接觸的首選樣本。對於慢性或過



去的砷接觸，有時也可以使用毛髮或指甲分析。可是，由於毛髮和指甲的砷含量可

能會因外來污染而增加，使用這些樣本來診斷砷中毒時必須多加留意。9 砷中毒的病

人通常具有吻合的中毒症狀，及在血液或尿液中含有高於參考水平的砷含量。7他們

通常有曾接觸砷的記錄。 

頁5 

中毒處理  

 如有明確接觸砷的記錄及／或出現砷中毒徵狀的人應接受醫學檢查和在需要時

進行治療。一旦確認砷的來源，最重要的就是停止接觸，並將源頭隔離和移除。 

 對於血液或尿液中驗出高砷含量並有砷中毒徵狀的病人，經徹底調查和評估後

可考慮給予治療。接受螯合劑（例如二巰基丙磺酸鈉）治療可能會出現副作用，包

括腸胃不適、皮疹、昏睡和頭暈、白血球過少和腎／肝功能損

害等，因此使用需非常謹慎。螯合療法是利用化合物清除人體

內重金屬的一種方法。如果血液或尿液中含有高於參考水平的

砷含量並出現特定器官中毒的情況，便可給予螯合療法。如病

人有慢性徵狀，接觸砷的機會微，以及／或尿砷水平沒有高於

參考水平，一般情況下都不建議接受螯合療法。 

 

砷在醫學上的應用 

 儘管其安全受到關注，砷經常被用作為極其稀釋的順勢療法的一部分，用作治

療消化功能紊亂、食物中毒、睡眠問題、過敏、焦慮、抑鬱和強迫症。無機砷化合

物（如雄黃）亦被用於中醫藥以治療皮膚病。10 有些情況下，三氧化二砷（砒霜）更

被用於靜脈注射以治療白血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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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砷中毒 

 讓人們認識砷中毒的風險是預防的關鍵因素。這可以通過教育公眾和高危群組

（即某些行業，如木材防腐、金屬合金和玻璃生產工作的人員）有關砷中毒的影響，

以及預防的方法。1 

 另一項重要的預防措施是讓醫護人員為高危人群檢查，以及早發現一些砷中毒

的早期徵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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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市民有關求診的建議  

在求診及治療一些疾病如濕疹和銀屑病時，市民應留意：  

1. 要特別注意， 尤其是在香港以外地區求診時，必須確認有關人員

合資格或已向相關當局註冊執業；及 

2. 如使用來源不明的藥物後感到不適，應立即停止服

用，並盡快向合資格醫護專業人員求診。 

補充資料：有關藥物在香港出售或供應的法律要求

衞生署負責監管所有在香港銷售的藥物，以確保其安全、成效和素質。藥物可分

為中藥及非中藥（或西藥），它們分別受《中醫藥條例》（第 549 章）和《藥劑業及

毒藥條例》（第 138 章）所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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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西藥是指藥劑製品。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第138章），

「藥劑製品」指符合以下說明的物質或物質組合— 

(a) 被表述為具有治療或預防人類或動物的疾病的特性；或 

(b) 可應用或施用於人類或動物，其目的是— 

(i) 透過藥理、免疫或新陳代謝作用，以恢復、矯正或改變生理機能；或 

(ii) 作出醫學診斷。 

 根據《中醫藥條例》（第549章），「中藥材」指該條例的附表1或2內指明的

任何物質；「中成藥」指任何符合下述說明的專賣產品— 

(a) 純粹由下述項目作為有效成分組成— 

(i) 任何中藥材；或 

(ii) 慣常獲華人使用的任何源於植物、動物或礦物的物料；或 

(iii) 第(i)及(ii)節分別提述的任何藥材及物料； 

(b) 配製成劑型形式；及 

(c) 已知或聲稱用於診斷、治療、預防或紓緩人的疾病或症狀，或用於調節人體機

能狀態。 

 《條例》已訂明，任何人不得銷售、進口或管有任何未經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

會（管委會）轄下中藥組註冊的中成藥。中成藥如果要獲得註冊，必須在藥物的安全、

品質及成效方面符合管委會的要求。此外，任何人如欲經營中藥材零售、中藥材批發、

中成藥批發或中成藥製造業務，亦必須領取由中藥組所發出的相關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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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刋物由衞生署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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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灣仔愛群道愛群商業大廈1301室  

如對本刋物有任何意見或疑問，請聯絡我們，電郵是 toxicovigilance@dh.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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